
 生輔組通報   第十三週 對象：全體學生   資料時間：

110.11.26 

一、 學生請假注意事項: 
（一）請同學善用學務系統手機 APP:1CAMPUS、
Eschool等查詢工具，切勿逾期請假；另紙本請
假作業請附上證明，拿到自己的假卡時，請確
認登記欄是否已蓋章，未蓋章表示系統並未完
成登錄請另外查明。 
（二）學生依現行請假規定，最遲在事發3日內
需完成請假作業，若未完成補請者勵志營1次勸
導； 若逾時7日不予處理補請假作業；若因任
課老師登載錯誤可以勘誤，也需在事發7日內完
成。請學生隨時以 ISCHOOL或1 CAMPUS(APP)，
查詢個人缺曠狀況，並按時完成請假作業；開
學以前的防疫假及線上課程缺曠補請假已經逾
時不受理了，請同學不用再請假。 
（三）每週三寄發學生缺曠通知單給家長，讓
家長知悉學生在校的勤惰狀況；家長亦可下載 1 
CAMPUS(APP)，依照註冊組網頁-1Campus_親師
App操作手冊完成註冊即可協助掌握同學在學狀
況。 

 
二、進出校園系統、線上請假等系統，請同學先行下載開通系統 Eschool APP；請從

學校網頁開始-多功能校園平台 

https://www.whsh.tc.edu.tw/ischool/public/resource_view/open.php?file=a47ac4532ca7f4cc92708d20aa14ed02.pdf
https://www.whsh.tc.edu.tw/ischool/public/resource_view/open.php?file=a47ac4532ca7f4cc92708d20aa14ed02.pdf


右下角有手機 APP的連結 QR碼請同學先行掃碼下載，登入網頁點選 Google登入並且
用學校 Email帳號密碼登入 
 
 
手機 APP 1Campus、Eschool系統連結、使用說明均公布於校園公佈欄、學務處公布欄 
 
三、11月15日起，請同學開始熟悉線上請假作業系統(以學校信箱登入系統進行操作測

試)，11月期間仍然僅接受紙本假卡，預計12月起開放線上請假作業；線上假單申
請完後請主動告知老師(包含假別及時間)，請老師撥空審核點閱，線上操作說明如
附件檔案(公假部分未開放線上申請)。 

 
四、進出校園系統宣導事項: 
(一)如果學生證遺失，請盡快去教務處辦理，並到出納組繳費，持收據及個人悠遊卡

或一卡通的卡片到學務處教官室登錄替代卡片使用。  
(二)補辦的學生證拿到後，請帶學生證到學務處教官室重新設定卡片。   
(三)全體同學如果在平日夜間18:30-22:00時以及假日整天需要進、出校園者，每次

進、出均要在傳達室刷卡，確認進校學生的身分，以共同提升校園安全。 
(四)住宿生同學，持個人學生證或替代卡片，可以在17:00-18:30、21:00-22:00、

06:30-07:15各階段時間刷卡進出宿舍。  
(五)住宿學生早上離開宿舍刷卡(=進校時間)，可不用在教學區再刷卡；但如果有在上

學時間前要離開學校，需在教學區刷卡放學時間後到18:30時)。  
(六)住宿學生放學時間可不用在教學區刷卡，進宿舍前刷卡(=離校時間)；但如果有在

放學時間後到18:30時要離開學校，需在教學區刷卡；再次進入學校時在傳達室刷
卡。  
 

五、 近期交通意外頻傳，請同學在穿越馬路時遵守以下原則: 
（一） 停下來看左右來車，前後有沒有人需要一起通過。 
（二） 過馬路是自己的事，切勿低頭跟隨別人行動。 
（三） 穿越時專心通過，不要翻書包、拿手機、聽音樂。 
（四） 不要追、趕、跑、跳、打、鬧…跌倒在路中央容易發生遺憾。 

 
六、 腳踏車騎士注意事項宣導: 
 (一) 腳踏車請勿逆向行駛，若逆向行駛，將造成自身與車輛及行人的危險，如經舉



發，將處新臺幣三百元以上六百元以下罰鍰。 
 (二) 行人通過人行穿越道，應遵循交通號誌或糾察指揮，並且要確認有無來往車輛

( 直行、轉彎、變換車道等 ) 及車輛停止後，再快步通行。 
 (三) 行人通過人行穿越道時，若車輛過多請勿通行，切勿在擁擠車陣間穿越馬路。 

 
七、 午休時間應在教室安靜午休，若因班級公務需在教室外或其他場地討論或練習

者，應事先找承辦人及導師簽午休約談單或公假單，午休時間將午休約談單或公
假單帶在身邊，以便巡堂師長查驗，午休結束再交至生輔組登錄公假，否則依
規定登記午休缺席及勵志營乙次。 

 
八、 本（110）年度反霸凌樂舞劇《朋友，咱鬥陣》活動訂於 9 月 30 日上線，

活動詳情可至專屬網站（https://antibullying.tcpa.edu.tw/）查詢；
另有直播活動及有獎徵答，訂於本年 9 月 30 日至 12 月 30 日期間每週
二、四晚間 7 點於臉書粉絲專頁（https://reurl.cc/DZZ8pE）中播出，
請鼓勵同學、老師及家長踴躍參與，強化校園霸凌宣導之成效。 

 
九、防治藥物濫用宣導： 
(一)依據兵役法第4條第1項第1款規定：「具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免服兵役，稱為免

役：身心障礙或有痼疾，達不堪服役標準」，以及第5條第1項：「有下列情形之一
者，禁服兵役，稱為禁役：(1)曾判處五年以上有期徒刑者。(2)執行有期徒刑在
監合計滿三年者」。 

(二)又「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0條規定：「施用第一級毒品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
有期徒刑。施用第二級毒品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另第11-1條第2項：「無正
當理由持有或施用第三級或第四級毒品者，處新臺幣一萬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
鍰，並應限期令其接受四小時以上八小時以下之毒品危害講習」。 

(三)綜合以上，施用毒品除對身心有極大危害甚至喪命，並無免服兵役之可能外，倘
若誤用第一、二級毒品(如混合型毒品咖啡包)，刑期較兵役更長，請同學切勿受
網路謠言誤導，自毀前程。 

(四)近來國內自行栽種或是從國外販運大麻之案件相當多，與美國、加拿大國家對大
麻合法化有關，臺灣是國際社會，也受到這方面影響，防疫期間，很多人透過網
路交流，討論大麻與文化藝術創作結合，導致青少年覺得大麻合法化是創意，近
年大麻主要成分，四氫大麻酚（THC），容易有幻想幻覺，易導引到暴力攻擊等情
形發生，請同學注意。 

十、教育局110年「青春無毒 守護家園」Young 臺中創意寫生活動徵件 
    徵件日期：110年11月22日(一)至110年11月26日(五)，以郵戳為憑，逾期不受理 
    作品規格： 
    主題：臺中市之戶外景點寫生。 
    規格：四開紙(39*54.5公分)，紙張材質不限，無須裱褙，背面須黏貼報名表。 
    作品呈現：不限橫式或直式呈現，高中職組限用水彩作畫。 
    每人限投一件作品，有意願參加者，請洽教官室曾鈺珊教官。 
 
十一、軍校學生校友說明會(座位有限僅提供三年級同學報名參加) 
(一)說明會訂於12月3日（星期五）下午1點10分，於圖書館二樓視聽教室辦理。 
(二)請三年級各班對報考軍校有意願之同學親自在調查表上簽名，並於11月26日（星

期五）放學前由副班長將調查表繳交至陳仲賢教官處，全班無意願者亦須繳回本
表，以利彙整管制。 

(三)當日會邀請就讀軍校(國防醫學院、國防管理學院、中正理工學院、陸海空軍官校
等)的文華學長姊返校分享就學經驗，請各位同學踴躍參加。 

 



十二、在校參加晚自習，請遵守作息時間規範： 
(一)第一節晚自習時間：18：30-19：30時。 
(二)第二節晚自習時間：19：45-21：00時。 
(三)非上述時間在外逗留或剛用餐完畢返校者，經登記將以勵志營勸導改進。 
 
十三、110-1團體服裝認證通過列表： 
1. 文青會第 27屆服裝 
2. 電影藝術社 
3. 國際事務研究社 
4. 華榆校刊社 
5. 文華高中第七屆排球社 
6. 醫學研究社 
7. 競技飛盤社 
8. 克洛莉絲園藝社 
9. 青年愛心服務社 
10. 桌球社 
11. 游泳社 
12. 民謠吉他社 
13. 漫畫研習社 
14. 宇辰康輔社 
15. 辯論社 
16. 羽球社 
17. 文青會-大學 T 
18. 日語社 
19. 102班服 
20. 103班服 
21. 104班服 
22. 105班服 
23. 108班服 
24. 109班服 
25. 110班服 
26. 111班服 
27. 112班服 
28. 114班服 
29. 115班服 
30. 116班服 
31. 117班服 
32. 201班服 
33. 203班服 
34. 204班服 
35. 205班服 
36. 207班服 
37. 209班服 
38. 214班服 


